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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規定

第一章為總則編的基本規定，共十二條，規定了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和依據、民法的調整

範圍，規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則、民法的淵源，民事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係，以及民法典的效

力範圍。

第一條　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係，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

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 條文主旨

本條是關於民法的立法目的和依據的規定。

 ■ 條文釋義

立法目的是制定法律的根本目標和宗旨。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可以說是對原來各民事單行

法律基本原則的歸納與概括。關於民法的立法目的包括哪些，在法律起草過程中存在不同觀

點。有的意見認為，民法的立法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保障民事主體的民事權益；有的意見認

為，包括調整民事關係、維護社會秩序；有的意見認為，還應包括維護人的自由和尊嚴、增

進人民福祉等。民法通則第 1條規定的立法目的包括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正

確調整民事關係，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本條根據各方面意見，在民法

通則規定的立法目的基礎上，規定了五個方面的立法目的：

一是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包括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兼具人

身和財產性質的知識產權等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保護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是憲法的基

本原則和要求，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是民法的首要目的，也是落實和體現憲法精神的表

現。可以說，民法典中的很多制度設計都是圍繞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而展開的，如總則

編第五章民事權利就是從整體上規定了民事主體所享有的各項民事權利，而物權編則專門規

定了物權，人格權編則針對民事主體的人格權益進行規定，等等。

二是調整民事關係。民事權益存在於特定社會關係之中，民法保護民事權利，是通過各

種調整民事關係來實現的。調整社會關係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一個人無時無刻不與外界發生

各種關係，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社會關係有的涉及市場交換關係，

有的涉及家庭生活關係，有的涉及友情關係，不論哪種關係，都需要通過一定的社會規則加

以規範，否則將可能陷入混亂。調整社會關係的手段有道德、法律等不同類型，其中法律是

現代社會最為重要的調整社會關係的方式。民法調整的僅僅是民事關係，民事關係就是平等

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係。民事關係根據權利義務內容性質的不同，可以分為人身關係、

財產關係等，民法通過各種具體制度、規則調整民事主體之間的相互關係，最終的目的就是

促進和實現民事主體之間生活秩序的和諧。

三是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民法保護單個主體的民事權利，調整民事主體之間的關係，

從而確立並維護整個社會的民事生活秩序。民法確立維護婚姻、家庭等社會秩序，使民事主

體之間的社會關係處於穩定有序的狀態。同樣，民法通過調整民事主體之間的財產權關係、

交易關係，實現對經濟秩序的維護，使得民事主體享有合法的財產權，進而能在此基礎上與

他人開展交易，從而確保整個社會的經濟有條不紊地運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法典是

國家治理體係的有機組成部分。

四是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法律是上層建築，其由經濟基礎決定，並與經濟

基礎相適應。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

目的成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也已形成。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市場經濟不斷

發展，人民群眾對於提高權利保障的法治化水平的期望越來越高。編纂民法典就是為了滿足

人民群眾的新法治需求，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

濟，通過編纂民法典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係，健全市場秩序，維護交易安全，促進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五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高度凝

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內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靈魂，是堅持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道路的基本遵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包括富強、民主、文明、和

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融入法治

建設的全過程，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融入法律，轉化為法律規範性要求，將

法律法規作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制度載體，使法律法規更好體現國家的價值目標、

社會的價值取向、公民的價值追求。編纂民法典，健全民事基本法律制度，可以強化全社會

的契約精神。按照黨中央關於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要求，應當強調在民事

活動中弘揚中華優秀文化，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弘揚自由、平等、公正、誠信等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現的是法治與德治並重的治國理念。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母法，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據。我國立法法明確規定，憲法具

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都不得

同憲法相牴觸。「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的規定明確了民法典的立法依據。憲法是民法的立

法根據，民法的規定必須體現憲法精神，落實憲法的要求，不得違背憲法。民法的實體內容

不僅應當落實憲法的原則和要求，民法典編纂的立法程序也必須符合憲法關於立法制度和程

序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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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係和財產

關係。

 ■ 條文主旨

本條是關於民法典調整範圍的規定。

 ■ 條文釋義

法律的調整範圍就是法律所規範的社會關係類型。一個國家的法律體係總是由不同的法

律部門組成，不同的法律部門規制不同的社會關係。法律部門之間分工配合，從而形成有機

統一的法律體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係也是如此，是由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法、行

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不同的法律部門共同組成的。

在民法典的開編就明確規定調整範圍，可以讓人民群眾很直觀地知道民法典的功能和定

位。民法通則第 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公民之間、法人之間、公民

和法人之間的財產關係和人身關係。總則編延續了民法通則規定民法調整範圍的做法，在本

條規定，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係和財產關係。民法

調整的這種關係進行排列組合，包括自然人之間、法人之間、非法人組織之間、自然人和法

人之間、自然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係和財產關係。

民事主體是民事關係的參與者、民事權利的享有者、民事義務的履行者和民事責任的承

擔者。本條首先列舉了民事主體的具體類型，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三類。關於民

事主體的類型，民法總則起草過程中存在一定的不同意見。有的意見認為，民事主體只包括

自然人和法人。有的意見認為，民事主體還包括其他組織、非法人團體或非法人組織。自然

人作為民事主體，對此是沒有爭議的。自然人是最為重要的民事主體，民法通則用的是「公

民（自然人）」，民法典直接規定為自然人，自然人就是通常意義上的人，民法上使用這個

概念，主要是與法人相區別。自然人不僅包括中國公民，還包括我國領域內的外國人和無國

籍人。法人就是法律上擬製的人，法人是一種社會組織，法律基於社會現實的需要，賦予符

合一定條件的組織以法人資格，便於這些組織獨立從事民事活動，歸根結底是為了擴展自然

人從事民事活動的廣度。民法通則僅規定了自然人和法人兩類民事主體。對於是否應當認可

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類民事主體，認可的話第三類民事主體的名稱應當是什麼，立法過

程中有不同的意見。有的意見認為，應當認可自然人、法人之外的第三類民事主體。有的意

見認為，民事主體就是自然的人和法律擬製的人即法人兩類，不存在其他第三類主體。基於

社會實踐和多數意見，賦予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等不具有法人資格的組織以民事主體地

位，有利於其開展民事活動，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也與其他法律的規定相銜接，民法典創設

了第三類民事主體。

關於第三類民事主體的名稱，有的意見認為應稱為非法人團體，有的意見認為應稱為其

他組織，有的意見認為應稱為非法人組織。經研究，我國現行法律使用較多的術語是其他組

織，其範圍不盡一致，內涵和外延都不同。在制定民法總則的過程中，對這些法律規定進行

了全面研究，認為有關法律中使用的「其他組織」是適當的，但作為民事主體，統一使用「非

法人組織」為宜，這與公司、基金會、協會等名稱不一樣，但在民法上與統一稱為「法人」

的道理相同。民事主體首先分為自然人和非自然人（組織），非自然人的組織體再進一步劃

分為法人和與法人相對應的非法人組織。

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之間的社會關係多種多樣，並非所有社會關係都由民法調

整。民法僅調整相互之間的民事關係，即作為平等主體之間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組織之間

發生的社會關係。例如，行政機關在從事行政管理活動時，會與自然人或法人形成行政法

律關係，這種行政法律關係的雙方地位是不平等的，不屬於民法調整。行政機關從事民事活

動，如因購買商品而與公司簽訂買賣合同，民法要求其必須以機關法人的身份進行，此時機

關法人與其他民事主體之間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這種買賣合同關係則由民法調整。

民法所調整的民事關係根據權利義務所涉及的內容不同可以分為兩大類，即民事主體

之間的財產關係和人身關係。人身關係是指民事主體之間基於人格和身份形成的無直接物質

利益因素的民事法律關係。人身關係有的與民事主體的人格利益相關，有的與民事主體的特

定身份相關。如配偶之間的婚姻關係，父母子女之間的撫養和贍養關係。財產關係是指民事

主體之間基於物質利益而形成的民事法律關係。財產關係包括靜態的財產支配關係，如所有

權關係；還包括動態的財產流轉關係，如債權債務關係等。就財產關係所涉及的權利內容而

言，財產關係包括物權關係、債權關係等。

民法通過規定基本原則、民事基本制度和具體的民事法律規範，對民事主體之間的人身

性和財產性的權利義務關係予以確認、保護、規制，並賦予民事主體在權利受到侵害時相應

的救濟方式，以確保各種民事法律關係穩定，維護民事生活的和諧有序。

第三條　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

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

 ■ 條文主旨

本條是關於民事權利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的規定。

 ■ 條文釋義

民事權利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是民法的基本精神。民事主體的民事權利及其他合

法權益受法律保護的要求在我國諸多法律中都有規定。如根據憲法第 13條規定，公民的合

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民法通則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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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

民事權利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是民法的基本精神，也是民事立法的出發點和落

腳點。民法總則制定過程中，曾將本條內容規定在第 9條中，在審議過程中，普遍認為，民

事權利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是民法的基本精神，統領整部民法典和各民商事特別法，

應當進一步突出民事權利受法律保護的理念，將本條的內容規定在前面，以充分體現權利本

位、權利導向的立法宗旨。經研究，最終將本條內容移至總則第 3條，以突出強調民事權利

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的基本精神和重要地位。總則編對該條規定仍保持不變。

總則編第 109條規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總則編還規定保護

民事主體的各種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人身權利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

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監護權等；財產權利包括所有權、

用益物權、擔保物權、股權等。民法除保護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外，兼具有人身和財產性質

的知識產權、繼承權等也受法律保護。除列明的民事權利外，總則編還規定保護其他合法權

益，原因在於，有些民事權益法律並未明確規定，但確有必要予以保護的，法律也應當予以

保護。民事權利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就要求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不得侵犯

就是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侵佔、限制、剝奪他人的民事權利及其他合法權益，也不得

干涉他人正常行使民事權利及其他合法權益。當然，這並非意味着民事主體的民事權利可以

毫無限制，是絕對自由的。相反，民事主體行使民事權利要受到法律、公序良俗的約束，民

事主體不得濫用民事權利，且國家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法律權限範圍內經法定程序，在

給予公平合理補償的前提下，可以對民事主體的財產予以徵收或者徵用。

民法典不僅在總則編對保護民事權利作了規定，在其他各編中也都有配套的相關規定。

如物權編中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平等保護，任何組織

或者個人不得侵犯；同時在第三章專門規定了物權保護制度。如合同編規定，依法成立的合

同，受法律保護。人格權編規定，民事主體的人格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

犯。繼承編規定，國家保護自然人的繼承權。

第四條　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 條文主旨

本條是關於平等原則的規定。

 ■ 條文釋義

平等原則是指民事主體，不論是法人、自然人還是非法人組織，不論法人規模大小、經

濟實力雄厚與否，不論自然人是男、女、老、少、貧、富，不論非法人組織經營什麼業務，

在從事民事活動時，他們相互之間在法律地位上都是平等的，他們的合法權益受到法律的平

等保護。平等原則是民事法律關係區別於行政法律關係特有的原則，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

經濟的客觀要求。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憲法規定的人人平等原則，

需要在民法中加以落實。自民法通則第 3條規定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平等後，很多民

商事單行法律也都規定了平等原則。如物權法第 3條第 3款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

濟，保障一切市場主體的平等法律地位和發展權利。合同法第 3條規定，合同當事人的法律

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4條規定，經營者與

消費者進行交易應當遵循自願、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合夥企業法第 5條規定，訂

立合夥協議、設立合夥企業應當遵循自願、平等、公平、誠實信用原則。

總則編作為民法典各分編和民商事單行法的統率性規定，在繼承民法通則規定的基礎

上，總結吸收各民商事單行法的立法經驗，在本條中規定了平等原則。在法律起草過程中，

有的意見提出，應在平等原則中明確規定任何一方不得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對方。有的意見

提出，應在本條中增加一款，規定法律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婦女、消費者、勞動

者等自然人有特別保護的，依照其規定。考慮到基本原則的法律條文表述應簡潔，突出表明

基本原則的核心要義，這一條文規定的平等原則所指就是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法律地位平

等。法律地位平等包含民事主體在從事民事活動時不能將意志強加給另一方，還包括其他方

面的要求，並不否定法律對特殊民事主體的權利予以特別保護，如果作上述規定反而會限制

平等原則的含義。

民事主體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首先體現為自然人的權利能力一律平等。權利能力就是自

然人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法律資格，這種法律資格，不因自然人的出身、身份、

職業、性別、年齡、民族、種族等而不同，所有自然人從法律人格上而言都是平等的、沒有

差別的。其次，體現為所有民事主體在從事民事活動時雙方的法律地位平等。雖然國家行政

機關在從事行政管理時，作為管理者與被管理的行政相對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存在隸屬關

係或管理與被管理的關係。而當機關法人與其他民事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

從事民事交易時，二者的法律地位則是平等的。同樣，如一個資產規模很大的跨國公司，在

與一個資產規模很小的公司開展交易時，儘管二者經濟實力懸殊，但在法律上二者是平等

的，必須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達成交易條款，任何一方不得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向對方施

加不當壓力。民法為了維護和實現民事主體之間法律地位的平等性，確保民事主體之間能平

等協商交易條款，還規定當事人一方利用優勢地位強加給另一方的不公平的「霸王條款」無

效。最後，平等原則的平等還體現為所有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平等保

護就是民事主體權利在法律上都是一視同仁受到保護的。平等保護還意味着民事主體的權利

受到侵害時，在法律適用上是平等的，能夠獲得同等的法律救濟。正因如此，我國民事訴訟

法規定，民事訴訟當事人有平等的訴訟權利，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對當事人在適用法律上

一律平等。


